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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欧菲光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5 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核查报告 

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银河证券”或者“保荐机构”）作为欧菲光集

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欧菲光”或者“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保荐机构，根据《证

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监管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

自律监管指引第 1 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2025 年修订）》等有关法律法规和规范

性文件的要求，对欧菲光 2025 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进行了核查。具体情况如下：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一）实际募集资金金额和资金到位时间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欧菲光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批

复》（证监许可〔2020〕3150 号）核准，欧菲光于 2021 年 8 月非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

567,524,112 股，每股面值 1 元，发行价格为人民币 6.22 元/股，本次发行募集资金总额

3,529,999,976.64 元，发行费用共计 15,412,973.91 元，扣除发行费用后募集资金净额为

3,514,587,002.73 元。上述募集资金已经大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于 2021 年 8 月

26 日出具的大华验字[2021]000591 号《验资报告》验证确认。 

公司已设立募集资金专用账户。公司、保荐机构和存放募集资金的银行已根据深圳证

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有关规定签订募集资金监管协议，共同监督募集资金的使

用情况。 

（二）募集资金以前年度使用金额、本年度使用金额及年末余额 

截至 2025 年 12 月 31 日，公司实际使用募集资金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

2,075,811,323.24 元，其中，以前年度已使用募集资金 2,000,000,000 元，本年度已使用募集

资金 75,811,323.24 元。累计收到的理财收益、银行存款利息扣除银行手续费的净额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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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665,060.08 元，其中本年度收入净额为 86,099.77 元。 

截至 2025 年 12 月 31 日，募集资金余额为 1,484,440,739.57 元，其中 2025 年使用闲

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 1,250,000,000 元，到期前将归还至募集资金专户；募集资金

专户余额为 234,440,739.57 元（包括累计收到的理财收益、银行存款利息扣除银行手续费

的净额）。 

二、募集资金存放和管理情况 

（一）《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的制定和执行情况 

为了规范募集资金的管理和使用，保护投资者权益，公司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

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监管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

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 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等法律法

规，结合公司实际情况，制定了《募集资金管理制度》（以下简称“《管理制度》”），该《管

理制度》经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审议通过、公司 2009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表决

通过，并经第一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2010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第二届董事会第二

十四次（临时）会议、2013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第三届董事会第三十三次（临时）会

议、2016 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第四届董事会第五十次（临时）会议、2021 年第七次临

时股东大会、第五届董事会第三次（临时）会议、2022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第五届董

事会第二十三次（临时）会议、2023 年第八次临时股东大会、第六届董事会第九次（临时）

会议、2025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修订。 

根据《管理制度》的要求，并结合公司经营需要，公司对募集资金实行专户存储，并

对募集资金的使用实行严格的审批手续，以保证专款专用。募集资金使用情况由公司审计

部门进行日常监督。公司董事会持续关注募集资金存放、管理和使用情况，有效防范投资

风险，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益。 

（二）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的签订和履行情况 

为规范募集资金管理，保护中小投资者的权益，根据《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监管规则》

《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 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等法律法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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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公司《管理制度》的规定，2021 年 9 月 23 日，公司及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保

荐机构）分别与国家开发银行深圳市分行、中国进出口银行深圳分行、中国农业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深圳市分行、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分行（八卦岭支行）签订了《募集资金

三方监管协议》。2025 年 8 月 26 日，公司、公司全资子公司江西欧菲光学有限公司及保荐

机构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分别与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分行、上海浦东发展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分行签订了《募集资金专户存储四方监管协议》。上述《募集资金三方

监管协议》《募集资金专户存储四方监管协议》与深圳证券交易所的《三方监管协议》范本

不存在重大差异。报告期内，公司及子公司严格按协议执行，《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募

集资金专户存储四方监管协议》的履行不存在问题。 

（三）募集资金在各银行账户的存储情况 

公司及子公司在国家开发银行深圳市分行、中国进出口银行深圳分行、中国农业银行

深圳公明支行、交通银行深圳八卦岭支行、交通银行深圳翠竹支行及上海浦东发展银行深

圳光明支行设立募集资金专项账户（以下简称“募集资金专户”）用于本次非公开发行股份

募集资金的存储与使用。 

截至 2025 年 12 月 31 日，公司募集资金专户存储情况如下： 

单位：元 

账户名称 银行名称 账号 余额（含利息收入） 

欧菲光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国家开发银行深圳市分行 44301560045631640000 8,873,376.67 

欧菲光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中国进出口银行深圳分行 2020000100000254713 518,600.45 

欧菲光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交通银行深圳八卦岭支行 443066168013002985063 2,775,840.58 

欧菲光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农业银行深圳公明支行 41020800040068875 346,023.94 

江西欧菲光学有限公司 交通银行深圳翠竹支行 443066254015003455534 122,171,147.69 

江西欧菲光学有限公司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深圳光明支行 79490078801000000829 99,755,750.24 

合计 234,440,739.57 

三、2025 年度募集资金的实际使用情况 

（一）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资金使用情况 

2025 年度，公司实际投入相关项目的募集资金款项共计人民币 75,811,323.24 元。募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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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金使用情况表详见附表 1。 

（二）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先期投入及置换情况 

2025 年度，公司不存在以募集资金置换预先已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自筹资金的情

况。 

（三）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情况 

公司于 2023 年 2 月 20 日召开了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临时）会议，会议审议通过

了《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同意公司在确保不影响募集资

金投资项目正常进行的前提下，使用不超过65,000万元的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

该资金仅限使用于与公司主营业务相关的生产经营，补充流动资金的期限自董事会审议通

过之日起不超过 12 个月，到期前归还至募集资金专户。截至 2023 年 7 月 28 日，公司已将

上述用于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募集资金全部提前归还至募集资金专项账户，使用期限未超

过十二个月。 

公司于 2023 年 7 月 28 日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临时）会议，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使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同意公司在确保不影响募集资金投

资项目正常进行的前提下，使用不超过 150,000 万元的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

该资金仅限使用于与公司主营业务相关的生产经营，补充流动资金的期限自董事会审议通

过之日起不超过 12 个月，到期前将归还至募集资金专户。截至 2024 年 7 月 23 日，公司已

将上述用于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募集资金全部提前归还至募集资金专项账户，使用期限未

超过十二个月。 

公司于 2024 年 7 月 24 日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三十次（临时）会议、第五届监事会第

二十五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

同意公司在确保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正常进行的前提下，使用不超过 155,000 万元的

闲置募集资金（包括募集资金、累计收到的理财收益、银行存款利息扣除银行手续费的净

额等）暂时补充流动资金。该资金仅限使用于与公司主营业务相关的生产经营，补充流动

资金的期限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不超过 12 个月，到期前将归还至募集资金专户。截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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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 年 6 月 26 日，公司已将上述用于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募集资金全部提前归还至募集

资金专项账户，使用期限未超过十二个月。 

公司于 2025 年 6 月 27 日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八次（临时）会议、第六届监事会第七

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同

意公司在确保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正常进行的前提下，使用不超过 125,000 万元的闲

置募集资金（包括募集资金、累计收到的理财收益、银行存款利息扣除银行手续费的净额

等）暂时补充流动资金。该资金仅限使用于与公司主营业务相关的生产经营，补充流动资

金的期限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不超过 12 个月，到期前将归还至募集资金专户。 

（四）对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和投资相关产品情况 

2025 年度，公司不存在对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和投资相关产品事项。 

（五）节余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2025 年度，公司不存在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节余资金用于其他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或非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情况。 

（六）超募资金使用情况 

不适用，公司不存在超募资金的情形。 

（七）募集资金使用的其他情况 

2025 年度，公司不存在募集资金使用的其他情况。 

四、改变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资金使用情况 

1、为贯彻执行公司《未来五年（2021-2025 年）战略规划》，满足公司战略发展规划的

要求，提升募集资金使用效率，经公司管理层审慎研究讨论，公司拟变更部分募集资金用

途，将“高像素光学镜头建设项目”拟投入募集资金金额调减 20,000 万元；用于新增募集

资金投资项目“合肥晶超光学科技有限公司光学镜片与镜头产线项目”，从事智能汽车、

VR/AR、工业、医疗、运动相机等领域相关产品的光学镜片和镜头业务。本次拟变更原募

投项目募集资金金额为 20,000 万元，变更涉及的资金总额占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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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金净额的 5.69%。 

公司分别于 2021 年 12 月 20 日和 2022 年 1 月 7 日召开了第五届董事会第二次（临

时）会议和 2022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部分募集资金用途暨向全

资子公司增资以实施新增募投项目的议案》。详细内容请参见公司在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上披露的《关于变更部分募集资金用途暨向全资子公司增资

以实施新增募投项目的公告》（公告编号：2021-138）。 

2、为贯彻执行公司《未来五年（2021-2025 年）战略规划》，根据公司战略布局及未来

的经营发展规划，并结合公司原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建设进展情况及进度，提升募集资金

使用效率，经公司管理层审慎研究讨论，公司拟变更部分募集资金用途，将原募集资金投

资项目“合肥晶超光学科技有限公司光学镜片与镜头产线项目”尚未使用的募集资金金额

20,000 万元、“高像素光学镜头建设项目”尚未使用的募集资金金额 35,375.68 万元，用于

实施公司新增募集资金投资项目“高精度光学镜头产线升级扩建项目”，引进先进的生产设

备，打造智能化、自动化的光学镜头生产线，提升公司光学镜头产品生产能力。本次拟变

更原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募集资金金额为 55,375.68 万元，变更涉及的资金总额占公司本次

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净额的 15.76%。 

公司分别于 2025 年 6 月 27 日、2025 年 7 月 14 日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八次（临时）

会议、2025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部分募集资金用途并新增募集

资金投资项目的议案》。详细内容请参见公司在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

披露的《关于变更部分募集资金用途并新增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

057）。 

公司改变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资金使用情况详见附表 2。 

五、募集资金使用及披露中存在的问题 

公司按照《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监管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

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 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等法律法规及公司《管

理制度》的规定使用管理募集资金，不存在未及时、真实、准确、完整披露募集资金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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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存放情况。报告期内，公司募集资金存放、使用、管理及披露不存在违规情形。 

六、会计师事务所鉴证结论 

会计师事务所认为：欧菲光公司截至 2025 年 12 月 31 日止的《关于 2025 年度募集资

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在所有重大方面按照《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监管规则》和《深

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 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等有关规定编制。 

七、保荐机构核查工作 

保荐代表人通过资料审阅、现场检查、远程沟通等多种方式，对欧菲光募集资金的存

放、使用及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情况进行了核查。主要包括：查阅公司募集资金存放银

行对账单、中介机构相关报告、募集资金使用情况的相关公告等资料，并与公司相关人员

沟通交流等。 

八、保荐机构的核查意见 

经核查，保荐机构认为：公司严格执行募集资金专户存储制度，有效执行募集资金监

管协议。2025 年度，公司募集资金具体使用情况与已披露情况一致，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

资金用途和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形，不存在违规使用募集资金的情形。 





 
 

附表 1： 

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单位：人民币万元 

募集资金总额 351,458.70 本年度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7,581.13 

报告期内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 55,375.68 

已累计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207,581.13 累计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 55,375.68 

累计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比例 15.76% 

承诺投资项目和超募资金投向 

是否已变

更项目

（含部分

变更） 

募集资金

承诺投资

总额 

调整后投

资总额

（1） 

本年度投入

金额 

截至期末

累计投入

金额（2） 

截至期末投

资进度

（%）（3）

＝（2）/

（1） 

项目达到预定

可使用状态日

期 

本年度实

现的效益 

是否达

到预计

效益 

项目可行

性是否发

生重大变

化 

承诺投资项目  

1、高像素光学镜头建设项目 是 151,458.70 96,083.02 - - - 
2029 年 2 月 26

日 
不适用 不适用 否 

2、合肥晶超光学科技有限公司

光学镜片与镜头产线项目 
是 - - - - - -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3、高精度光学镜头产线升级扩

建项目 
是 - 55,375.68 7,581.13 7,581.13 13.69% 

2028 年 7 月 14

日 
4.83 不适用 否 

4、补充流动资金 否 200,000.00 200,000.00 - 200,000.00 100.00%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否 

合计  351,458.70 351,458.70 7,581.13 207,581.13 59.06%  4.83   

未达到计划进度或预计收益的情

况和原因（分具体项目） 

受上下游行业周期性变化及原材料价格上涨等因素的持续影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以下简称“募投项目”）“高像

素光学镜头建设项目”及“合肥晶超光学科技有限公司光学镜片与镜头产线项目”募集资金尚未开始投入使用，实施进

度与原计划相比有所滞后，均尚未开始投资建设。 

公司分别于 2022 年 8 月 26 日、2022 年 9 月 16 日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2022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



 
 

议通过了《关于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重新论证并延期的议案》，在募投项目投资用途及投资规模不发生变更的情况下，

公司根据目前募投项目的实施进度，结合市场环境的变化以及公司实际情况，经过谨慎研究，决定对“高像素光学镜头

建设项目”及“合肥晶超光学科技有限公司光学镜片与镜头产线项目”重新论证并进行延期调整。详细内容请参见公司

在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披露的《关于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重新论证并延期的公告》（公告编号：

2022-051）。 

公司分别于 2023 年 12 月 11 日、2023 年 12 月 28 日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临时）会议、2023 年第八次临

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重新论证并延期的议案》，在募投项目投资用途及投资规模不发

生变更的情况下，根据目前募投项目的实施进度，结合市场环境的变化以及公司实际情况，公司对“高像素光学镜头建

设项目”及“合肥晶超光学科技有限公司光学镜片与镜头产线项目”重新论证，并审慎决定对“高像素光学镜头建设项

目”进行延期调整。详细内容请参见公司在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披露的《关于部分募集资金投资

项目重新论证并延期的公告》（公告编号：2023-117）。 

受上下游行业周期性变化、公司审慎投资策略等多重因素影响，募投项目“高像素光学镜头建设项目”募集资金尚

未开始投入使用，实施进度与原计划相比滞后，尚未开始投资建设。公司于 2026 年 2 月 12 日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十六

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重新论证并延期的议案》。在募投项目投资用途及投资规模不

发生变更的情况下，根据目前募投项目的实施进度，结合市场环境的变化以及公司实际情况，公司对“高像素光学镜头

建设项目”重新论证，并审慎决定对其进行延期调整。详细内容请参见公司在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上披露的《关于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重新论证并延期的公告》（公告编号：2026-010）。 

项目可行性发生重大变化的情况

说明 
项目可行性未发生重大变化。 

超募资金的金额、用途及使用进

展情况 
无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地点变更

情况 
无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方式调整

情况 

1、公司分别于 2021 年 12 月 20 日、2022 年 1 月 7 日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二次（临时）会议、2022 年第一次临时

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部分募集资金用途暨向全资子公司增资以实施新增募投项目的议案》，公司拟变更部

分募集资金用途，将“高像素光学镜头建设项目”拟投入募集资金金额调减 20,000 万元；用于新增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合

肥晶超光学科技有限公司光学镜片与镜头产线项目”。详细内容请参见公司在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

披露的《关于变更部分募集资金用途暨向全资子公司增资以实施新增募投项目的公告》（公告编号：2021-138）。 

2、公司分别于 2025 年 6 月 27 日、2025 年 7 月 14 日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八次（临时）会议、2025 年第二次临时



 
 

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部分募集资金用途并新增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议案》，公司拟变更部分募集资金用途，

将原募投项目“合肥晶超光学科技有限公司光学镜片与镜头产线项目”尚未使用的募集资金金额 20,000 万元、“高像素光

学镜头建设项目”尚未使用的募集资金金额 35,375.68 万元，用于实施公司新增募投项目“高精度光学镜头产线升级扩建

项目”。详细内容请参见公司在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披露的《关于变更部分募集资金用途并新增募

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57）。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先期投入及置

换情况 
无 

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

金情况 

公司于 2023 年 2 月 20 日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临时）会议、第五届监事会第十次（临时）会议，会议审议

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同意公司在确保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正常进行的

前提下，使用不超过 65,000 万元的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该资金仅限使用于与公司主营业务相关的生产经

营，补充流动资金的期限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不超过 12 个月，到期前归还至募集资金专户。截至 2023 年 7 月 28

日，公司已将上述用于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募集资金全部提前归还至募集资金专项账户，使用期限未超过十二个月。 

公司于 2023 年 7 月 28 日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临时）会议、第五届监事会第十五次（临时）会议，审议通

过了《关于使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同意公司在确保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正常进行的前提下，

使用不超过 150,000 万元的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该资金仅限使用于与公司主营业务相关的生产经营，补充

流动资金的期限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不超过 12 个月，到期前将归还至募集资金专户。截至 2024 年 7 月 23 日，公

司已将上述用于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募集资金全部提前归还至募集资金专项账户，使用期限未超过十二个月。 

公司于 2024 年 7 月 24 日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三十次（临时）会议、第五届监事会第二十五次（临时）会议，审议

通过了《关于使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同意公司在确保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正常进行的前提

下，使用不超过 155,000 万元的闲置募集资金（包括募集资金、累计收到的理财收益、银行存款利息扣除银行手续费的

净额等）暂时补充流动资金。该资金仅限使用于与公司主营业务相关的生产经营，补充流动资金的期限自董事会审议通

过之日起不超过 12 个月，到期前将归还至募集资金专户。截至 2025 年 6 月 26 日，公司已将上述用于暂时补充流动资

金的募集资金全部提前归还至募集资金专项账户，使用期限未超过十二个月。 

公司于 2025 年 6 月 27 日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八次（临时）会议、第六届监事会第七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同意公司在确保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正常进行的前提下，

使用不超过 125,000 万元的闲置募集资金（包括募集资金、累计收到的理财收益、银行存款利息扣除银行手续费的净额

等）暂时补充流动资金。该资金仅限使用于与公司主营业务相关的生产经营，补充流动资金的期限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

日起不超过 12 个月，到期前将归还至募集资金专户。 

用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情 无 



 
 

况 

项目实施出现募集资金节余的金

额及原因 
无 

尚未使用的募集资金用途及去向 
截至 2025 年 12 月 31 日，公司使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金额为 125,000 万元，尚未使用的募集资金存放于

募集资金专户，用于募投项目使用。 

募集资金使用及披露中存在的问

题或其他情况 
无 

  



 
 

附表 2： 

改变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情况表 

单位：人民币万元 

改变后的项目 对应的原承诺项目 

改变后项目

拟投入募集

资金总额

（1） 

本年度实际

投入金额 

截至期末实

际累计投入

金额（2） 

截至期末投资

进度（%）（3）

=（2）/（1） 

项目达到预

定可使用状

态日期 

本年度实现

的效益 

是否达到

预计效益 

改变后的项

目可行性是

否发生重大

变化 

高像素光学镜头建设

项目 

高像素光学镜头建设

项目 
96,083.02 - - - 

2029 年 2 月

26 日 
- 不适用 否 

合肥晶超光学科技有

限公司光学镜片与镜

头产线项目 

合肥晶超光学科技有

限公司光学镜片与镜

头产线项目 

- - - - - - 不适用 否 

高精度光学镜头产线

升级扩建项目 

高像素光学镜头建设

项目、合肥晶超光学科

技有限公司光学镜片

与镜头产线项目 

55,375.68 7,581.13 7,581.13 13.69% 
2028 年 7 月

14 日 
4.83 不适用 否 

合计  151,458.70 7,581.13 7,581.13 5.01% - 4.83 - - 

改变原因、决策程序及信息披露情况说明（分

具体项目） 

1、为贯彻执行公司《未来五年（2021-2025 年）战略规划》，满足公司战略发展规划的要求，提升募集资

金使用效率，经公司管理层审慎研究讨论，公司拟变更部分募集资金用途，将“高像素光学镜头建设项目”

拟投入募集资金金额调减 20,000 万元；用于新增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合肥晶超光学科技有限公司光学镜片与

镜头产线项目”，从事智能汽车、VR/AR、工业、医疗、运动相机等领域相关产品的光学镜片和镜头业务。本

次拟变更原募投项目募集资金金额为 20,000 万元，变更涉及的资金总额占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

净额的 5.69%。 

公司分别于 2021 年 12 月 20 日、2022 年 1 月 7 日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二次（临时）会议、2022 年第一

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部分募集资金用途暨向全资子公司增资以实施新增募投项目的议案》。

详细内容请参见公司在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披露的《关于变更部分募集资金用途暨向全



 
 

资子公司增资以实施新增募投项目的公告》（公告编号：2021-138）。 

2、为贯彻执行公司《未来五年（2021-2025 年）战略规划》，根据公司战略布局及未来的经营发展规划，

并结合公司原募投项目的建设进展情况及进度，提升募集资金使用效率，经公司管理层审慎研究讨论，公司

拟变更部分募集资金用途，将原募投项目“合肥晶超光学科技有限公司光学镜片与镜头产线项目”尚未使用

的募集资金金额 20,000 万元、“高像素光学镜头建设项目”尚未使用的募集资金金额 35,375.68 万元，用于实

施公司新增募投项目“高精度光学镜头产线升级扩建项目”，引进先进的生产设备，打造智能化、自动化的光

学镜头生产线，提升公司光学镜头产品生产能力。本次拟变更原募投项目募集资金金额为 55,375.68 万元，变

更涉及的资金总额占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净额的 15.76%。 

公司分别于 2025 年 6 月 27 日、2025 年 7 月 14 日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八次（临时）会议、2025 年第二

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部分募集资金用途并新增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议案》。详细内容请参

见公司在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披露的《关于变更部分募集资金用途并新增募集资金投资

项目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57）。 

未达到计划进度或预计收益的情况和原因

（分具体项目） 

受上下游行业周期性变化及原材料价格上涨等因素的持续影响，募投项目“高像素光学镜头建设项目”

及“合肥晶超光学科技有限公司光学镜片与镜头产线项目”募集资金尚未开始投入使用，实施进度与原计划

相比有所滞后，均尚未开始投资建设。 

公司分别于 2022 年 8 月 26 日、2022 年 9 月 16 日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2022 年第三次临时股

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重新论证并延期的议案》，在募投项目投资用途及投资规模

不发生变更的情况下，公司根据目前募投项目的实施进度，结合市场环境的变化以及公司实际情况，经过谨

慎研究，决定对“高像素光学镜头建设项目”及“合肥晶超光学科技有限公司光学镜片与镜头产线项目”重

新论证并进行延期调整。详细内容请参见公司在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披露的《关于部分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重新论证并延期的公告》（公告编号：2022-051）。 

公司分别于 2023 年 12 月 11 日、2023 年 12 月 28 日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临时）会议、2023

年第八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重新论证并延期的议案》，在募投项目投资

用途及投资规模不发生变更的情况下，根据目前募投项目的实施进度，结合市场环境的变化以及公司实际情

况，公司对“高像素光学镜头建设项目”及“合肥晶超光学科技有限公司光学镜片与镜头产线项目”重新论

证，并审慎决定对“高像素光学镜头建设项目”进行延期调整。详细内容请参见公司在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上披露的《关于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重新论证并延期的公告》（公告编号：2023-

117）。 

受上下游行业周期性变化、公司审慎投资策略等多重因素影响，募投项目“高像素光学镜头建设项目”



 
 

募集资金尚未开始投入使用，实施进度与原计划相比滞后，尚未开始投资建设。公司于 2026 年 2 月 12 日召

开第六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重新论证并延期的议案》。

在募投项目投资用途及投资规模不发生变更的情况下，根据目前募投项目的实施进度，结合市场环境的变化

以及公司实际情况，公司对“高像素光学镜头建设项目”重新论证，并审慎决定对其进行延期调整。详细内

容请参见公司在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披露的《关于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重新论证并延

期的公告》（公告编号：2026-010）。 

改变后的项目可行性发生重大变化的情况说

明 
不适用 

注：“本年度实现的效益”的计算口径、计算方法应与承诺效益的计算口径、计算方法一致。 




